
□法治报记者 徐慧

2019 年 9 月 28 日， 由上海财

经大学法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家事

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家事法学

术研讨会举办， 本次研讨会以“婚

姻与继承” 为主题。

建议增设遗产家庭住房的

先取权和终生使用权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

兼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陈苇教授指出， 出于保障夫妻一

方死亡后生存配偶的基本生存权的

考量， 大陆法系国家的继承立法中

大多规定先取或无偿居住至死亡的

权利， 而我国现行的 《继承法》 中

尚无此类规定。 通过对中国十省市

民众涉及遗产房屋分割的继承习惯

进行考察分析， 发现大多数民间习

惯认可先取权， 但对该权利行使是

否需要补偿则存在分歧。 陈教授提

出了在“民法典继承编” 中增设该

权利的立法建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刘征峰指出， 根据所处分对象的

差异， 可将遗嘱处分分为概括型处

分、 种类型处分和特定型处分， 只

有特定型处分才存在因该特定财产

在继承开始时不存在于遗产中而导

致债务履行不能的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

贝从遗嘱形式的证明、 仪式、 保

护、 引流四大功能入手， 表示只有

引入一种功能主义的视角， 才能对

遗嘱类型的设定、 遗嘱形式的具体

要件规定以及公证遗嘱的优先性问

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对未来的

立法完善提出更具合理性的建议。

建议确立夫妻财产的

净益共同财产制

武汉大学法学院冉克平教授认

为， 意思自治及法律行为在婚姻家

庭编中表现为亲属身份行为、 兼具

身份与财产属性的复合行为以及亲

属财产行为， 且这三类行为的伦理

因素逐步减弱， 目的理性因素则渐

趋增强。 单方身份行为必须符合特

定法律事实， 因而行为人意思自治

受到严格限定之外， 其他法律行为

在兼顾婚姻家庭编特殊价值取向的

基础上， 可以适用总则中的法律行

为制度， 以实现维系家庭共同体、

彰显个人自由多元价值目标。

清华大学法学院龙俊副教授强

调我国现行夫妻共同财产制度应该

解释为潜在共有， 关于取得财产权

的核心因素要考虑实质。 在婚姻关

系的内部， 原则上双方对家庭的贡

献是相等的， 财产权取得的原因也

是基于有一半贡献推定， 而不是时

间； 在婚姻关系的外部， 则应从物

权意义共同共有的处分有严格限制

出发， 双方必须同意， 否则无权处

分， 就算用善意取得保护第三人，

但这就强加了第三人审查这个财产

是否共同共有的义务。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虎副教

授发言表示， 配偶双方行为所负债

务根据债的一般规则予以认定，意

思表示有疑义时， 应当推定为配偶

双方的连带债务； 配偶一方因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 原则上是

配偶双方的连带债务，但存在例外；

配偶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

负债务， 原则上构成配偶双方的共

同债务， 但存在配偶另一方能够证

明该债务未用于共同生活等情形

的，该债务是个人债务。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王葆莳副

教授则指出， 对于配偶间赠与或父

母赠与， 主要采用行为基础丧失原

则支持返还请求权； 对于非婚伴侣

之间的赠与行为， 可以类推适用婚

内赠与返还制度。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范

一法官认为， 我国家庭私有财产的

种类不断丰富， 在此基础上， 确立

净益共同财产制才更为适宜。 净益

共同财产制结合了分别财产制和共

同财产制的优点， 通过婚姻存续期

间夫妻财产管理权的限制来平衡夫

妻双方利益， 以净益分配请求权代

替夫妻财产共有权， 以法定财产制

终结时的清算制度代替物权式的夫

妻财产分割制度， 调和了夫妻财产

制规范与财产法规范的冲突， 具有

明显的制度优势。

建议对离异子女

姓名变更事项立法重构

东南大学法学院刘练军教授从

现状出发， 指出父母一致同意， 本

质上是一种使得监护高于离异子女

自身权益的不合时宜之规定。 离异

子女变更姓名需父母一致同意的规

定， 也与婚姻法第 22 条之规范意

旨相抵触。 民法典正处于编纂之

中， 应以此为契机在婚姻家庭编中

对离异子女姓名变更事项进行立法

重构， 以践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陈凌

云副教授表示， 自全面二胎政策之

后， 更应从内部梳理生育意愿、 生

育行为、 生育责任的关系， 去发现

生育权的三张面孔： 权利性、 责任

性和福利性， 分析三者之间内在逻

辑结构以及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保

障平等生育权的前提下， 实现全面

二胎生育政策所追求的最终社会效

果。

苏州大学法学院娄爱华副教授

提出应补充无效及被撤销婚姻对无

过错当事人在人身方面的效力； 应

明确在双方诚信信赖离婚登记或离

婚判决而重婚的场合婚姻有效的立

法建议。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叶名怡教

授指出， 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在性质

上属于清算协议， 离婚房产权属约

定不具有物权效力， 例外时案外人

的债权亦可排除强制执行。 且基于

对不动产买受人执行异议权的类推

等理由， 约定所有权人也应可排除

名义登记人之债权人对系争房产申

请的强制执行。 叶教授也强调， 它

应满足执行债权为无担保、 无优先

受偿地位的普通金钱债权或其他无

偿债权； 离婚协议债权在特定查封

前产生并合法有效等要件。

建议将高龄者失智

前的信托安排纳入考量

台北大学终身荣誉特聘教授陈

荣传提出应当将高龄者的信托安排

纳入考量的观点， 认为对于高龄者

而言，使本人得以在自己失智以前，

指定其失智后的监护人， 并就财产

管理及生活照顾事项， 对其委以重

任， 如能辅以配合监护宣告的信托

安排， 使法院适度介入财产的管理

与处分，更可发挥意定监护的功能。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慈善信

托部蔡汝蓉总经理结合自身信托实

务， 提出自己的思考。 例如， 法律

中明确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设立需

要配偶签字确认， 但是实务中却往

往存在问题等。

北京中伦 （上海） 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贾明军律师认为信托、

公证、 遗产 （遗产管理人） 一直以

来都是继承问题的重点和难点， 他

提出若信托涉及多个国家或地区，

管辖权的问题该如何确定等问题。

政法新生需要了解的“大学之道”
2019年政法大学校长的开学致辞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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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底， 随着华
东政法大学 2019 新
生开学典礼的举办，

全国政法大学开学
季落下帷幕 。 新生
们正式开始大学生
活 。 但对于大学新
生而言 ， “何为大
学” “大学生何为”

仍是两个需要思考
的基本命题 。 当产
生迷茫与困惑 ， 当
遭遇困 难 与 挫 折 ，

回顾各位政法院校
校长们的开学致辞，

或许就会豁然开朗，

为四年大学生涯打
下扎实基础。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

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

作为刚刚踏入校门的大学生，

同学们需要思考两个问题： 一是何

为大学， 二是大学生何为。

何为大学。 大学是立德树人、

培养人才的地方， 是学习知识、 增

长才干、 放飞梦想的地方。 大学最

重要使命是培养灵魂健全， 达到博

雅高度， 具有完整人格的人。

大学之大， 在于修德养性。 大

学生是践行公德的重要力量， 未来

多数同学都将从事法律职业， 更需

严守职业道德。

大学之大， 在于尊崇理性。 这

就要求同学们追求真理、 崇尚科

学、 讲求逻辑、 避免情绪化。

大学之大， 在于推崇担当。 既

要有个人担当， 又要有家庭担当，

更要有国家担当。

大学生何为。作为大学生，人生

要有大视野。 中国的大学生唯有扎

根中国大地、 深深嵌入于当代中国

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进程之

中，才能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

作为大学生， 要踏踏实实做

事， 认认真真做人， 再大的事业也

要从点滴做起。 在困难和风险面

前， 要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 越是

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毅， 勇敢面对

生活中的各种挫折考验， 勤奋刻

苦、 磨砺意志、 脚踏实地， 保持昂

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富有求新求变

的朝气锐气。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杨宗科

大学之道 大业之学

今天， 我想以“大学之道、 大

业之学” 为主题， 和同学们谈谈对

大学生活的认识， 也算是同学们初

入西法大的第一课。

《大学》 开篇讲道： “大学之

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

善”。 现代大学无论内涵和职能如

何变化， 立德树人、 育人为本是大

学必须坚守的正道。 著名教育家蔡

元培说， “教育者， 养成人格之事

业也”。 养成人格、 培育大德之人，

即“成人” “立人” 是大学之道的

真谛。

大学之学， 是大业之学， 是强

盛复兴之学。 西法大人的大业之

学， 应当是法治强国之学。 作为西

法大的学子， 无论学哪个专业， 都

应该恪守“文明、 公正” 的校训精

神， 心中有座“天平楼”， 自觉尊

法、 学法、 守法、 护法， 培养法治

精神， 树立法治信仰， 忠于宪法法

律， 维护公平正义， 将来用法治之

学去齐家治国平天下。

新时代的大业之学， 应当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

大业之学。 新时代为我们提供了施

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但不论是成就

自己的人生理想、 还是担当时代使

命，都需要在大学期间，学好大业之

学，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不断提高

内在素质，锤炼过硬本领，要勤学不

辍；要理性思维；要知行合一。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

在“云”上守住你的初心

希望作为新一代华政人的你

们， 了解华政， 守护华政， 把自己

的“初心” 植根在华政的“初心”

之上。 在这里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几点体会：

一是要立在时代精神的“云

头” 上守住爱国报国的初心。 这份

初心是矢志报国的赤诚心。 希望大

家握住时代精神的“云头”， 把自

己的职业规划和人生轨迹与国家法

治建设、 社会文明进步、 民族伟大

复兴紧密结合起来， 擦亮初心， 点

燃梦想！

二是要深入到基层社会的“云

层” 中坚持守望相助的初心。 这份

初心是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心， 是对

身处困境者的同理心。 希望大家能

够深入到社会基层中去， 深入到纷

繁复杂的社会现象、 法律关系中

去， 更多地用关切心、 同理心、 恻

隐心去理解和思考社会制度、 社会

问题， 做一个“知行合一” 的当代

大学生。

三是要在利用数据“云端”技术

红利的同时把握做学问的初心。 这

份初心是对治学的责任心和对新技

术的好奇心。 技术的进步也在考验

着社会制度、法律政策和人性道德。

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用好“云”端，在

善假于物、开拓视野的同时，严守诚

信原则和学术道德，洁身自好，做一

个遵纪守法的当代大学生。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

让无悔青春在西政发轫

开学第一天， 大学第一课， 我

想特别强调的是， 希望大家自强不

息、 好好读书， 努力读好书、 做好

人， 做真正的“读书人”。

在很多地方， 学生都被称为

“读书人”。 凡使用“读书人” 一词

者， 都对“读书人” 寄予厚望， 期

待“读书人” 学识渊博， 期待“读

书人” 温文尔雅。 各位同学既然做

了“读书人”， 当然必须把书读好。

在 《四库全书》 中， 有一部宋

代经典 《五灯会元》， 记载了“见

山见水” 三境界， 恰如同学们本硕

博三阶段：

本科阶段读书， 见山是山， 见

水是水， 要做到开卷有益， 养成读

书习惯， 熟练掌握常识通识； 硕士

阶段读书，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

水， 要做到掩卷长思， 提升反思能

力， 从常识通识中发现可能的疏漏

与不足； 博士阶段读书， 见山还是

山， 见水还是水， 要做到守正创

新， 坚定学术抱负， 在创新过程中

完善常识通识。

同学们在西政读书， 这是人生

的一个新起点。 我希望读书伴随大

家的一生。 “读万卷书， 行万里

路， 有耀自他， 我得其助”。 各位

同学一定要勤奋修炼， 逐步使自己

成长为学富五车、 实干能干的优秀

读书人。

（徐慧 整理）

上海财经大学第二届家事法学术研讨会综述

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的立法建议


